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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統 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1 7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2 0 0 1 2 8 4 1 號 

茲公布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，自中

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生效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註： 附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內容見

本號公報第 2頁後插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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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5 日 

任命曹逸書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庭睿、王妙如、何怡萱、周冠多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鄧睿喬、黃鈴雅、黃世朋、李玉婷、沈湘慈、姚佩嘉、蘇建豪、

李建霆、邱創昕、吳姿穎、蔡易澤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徐嘉妮、周淑惠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瑞恩、陳玫錡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彭聖翔、許啓昱、童勻禎、張洺瑋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振銘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葉聖彥、孫鈺雲、戴郁憲、王繪伶、李文宏、孫紹偉、羅崔萍

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蕙淩、陳清華、王昱婷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許弘昱、吳秉漢、劉馨婷、余宣穎、廖亭羽、林渟萱、吳軒宜、

吳惠琪、郭慈妙、陳安琦、蔡乙甄、林唯中、謝翰誠、林科甫、關智榮、

侯昱廷、邱世麒、邱俊升、廖建豪、邱育杰、郭世杰、施建安、戴以哲、

葉建龍、林坤學、李源泰、黃琮瑋、張博彥、洪宗平、邱奕銘、許修齊、

覃厚學、李向榮、劉勝雄、曾哲偉、蔡承翰、邊以瑄、陳郁娟、毛卉妮、

胡淑雅、劉奕伶、羅子惠、李明、楊宗翰、蔡昆達、胡凱霖、蔡宗霖、

梁誌庭、許庭懷、陳見晴、吳進皇、廖浩均、陳順隆、李杰紘、鄭光沂、

吳彥宏、李倉仁、楊盛宇、洪國峻、黃煒凱、李啟綸、林哲慶、李秉樺、

黃元志、顏世賢、李建佑、陳威霖、張智皓、朱昱丞、呂韋寯、吳友權、

蔡志楓、林昱炘、黃冠忠、顧漢宏、劉家佑、許瑋修、曾泳能、洪新詠、

劉明偉、黃議興、陳超、鄭博宏、曾冠程、楊奕德、楊榮傳、何其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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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倍毅、李旬軒、簡冠倫、林聖傑、曾憲平、黃戎豪、林子翔、劉建德、

郭紘齊、洪國書、許耀文、劉俊佑、趙柏鈞、林大森、李士豪、謝佳宏、

李孟哲、林靖軒、林益進、洪百承、李俊鴻、陳柏宇、李宗穎、賴鈺翔、

陳茂源、吳柏毅、林洋銘、翁彥緯、蘇堂凱、鄭有倫、蔣立騰、劉宇凡、

翁祥倫、黃崠晉、吳立偉、黃盈榆、吳 宗、陳薪元、第五祖恂、郭奕岡、

劉家佑、陳維新、施彥廷、傅俊憲、劉君宇、李建德、蔡宜廷、蔡仁福、

陳鈺昇、林家偉、黃品逸、金彥儒、許庭瑋、林秉業、張守邦、杜冠和、

吳明書、邱贊文、陳孟昇、潘勁瑋、曹嘉豪、劉晉銘、莊凱淵、邱才殷、

卓尚霖、毛邑安、林修任、王子滕、胡哲彰、張益誠、林家安、宋國瑋、

李以晨、簡敬杰、陳宥霖、花培根、吳清宏、陳靖偉、詹喻文、林正倫、

王勝群、汪長霖、張漢泉、邱暄予、郭柏漢、劉典晴、黃竹駒、陳芳盈

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李泳宜、陸健婷、陳文欣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宋沂錚、張茂溢、詹智鋐、施博元、吳怡佳、郭乃劉、何曼慈、

蔡得仁、蕭渝旻、陳俞華、張羽雯、鄭佳瑋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楊瑞明、黃莛儒、黃煜翔、曾馨儀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5 日 

任命蕭文昱、楊承育、陸漢霖為警正警察官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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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1 1 日 

任命李靜慧為文化部政務次長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5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1 0 0 0 0 1 9 8 3 0 號 

國際木球總會會長翁明輝，至性純孝，識慮周達。少歲卒業中

國文化大學，旋草立牛奶、印布工廠，開置貿易、建築公司，幹練

敏贍，卓然有成。爰潛心耽研發明木球運動，擬訂球具場地規則，

計籌各級社團組織；推廣本土原創運動，踐履積健為雄宏旨，極智

蹈厲，強種興邦。復啟設亞洲木球總會、歐洲木球聯盟，獲列國際

正式項目，增益切磋合作交流；定期舉辦多元賽會，引領休閒競技

風潮，出奇劃策，囊錐露穎；調濟折衝，克敦睦誼。嗣藉由翁祿壽

體育基金會肇始，贊助教育文化事業，弘宣中華倫理綱常，仁昭德

普，翼善搖芳。曾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「運動與健康幸福獎」、

外交部「外交之友紀念章」、教育部三等「教育文化專業獎章」暨

行政院體育委員會「體育推手獎」等殊譽，遐志景行，茂實英聲。

綜其生平，盡瘁臺灣木球運動鋪展，張拓全民體育外交空間，徽榮

遺緒，四海騰名。遽聞溘然殂殞，悼惜彌殷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示

政府篤念賢彥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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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1 0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1 0 0 0 0 1 4 7 6 0 號 

僑務委員會前僑務顧問洪哲勝，雋秀敏贍，沖和通朗。少歲卒

業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，旋負笈重洋，獲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

學博士學位，覽聞載籍，專攻有成。嗣本其惇愛故園初心，毅然投

身改革征途，時長意切，盡瘁憂勞，爰設立「臺灣革命黨」、「民

主亞洲基金會」，籌編《民主通訊》、《臺灣公論報》暨開辦民主

論壇，播撒言論自由種籽，弘宣寶島民主運動；眷注原鄉政經發展，

踐履人權普世價值，敷說圖議，求理孜孜；匡濟殫竭，靡堅行篤。

復勤力筆耕，撰著《探索民主》、《為什麼要支持民主論壇》等書，

探尋國際社會支持，扢揚亞洲人道關懷，博見精闢，覃思高卓。綜

觀生平，秉執遊子恭桑敬梓情操，倡提臺灣團結共識策略，志業丹

衷，表儀宛在。遽聞溘逝，悼惜良殷，應予明令褒揚，以彰俊彥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10年 3月 5日至 110年 3月 11日 

3月 5日（星期五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3月 6日（星期六） 

˙錄製衛福部「2021年國際婦女節系列活動—Feel No Fear無畏的力

量勇氣論壇」致詞影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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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參訪台灣優格餅乾學校（彰化縣線西鄉） 

˙參拜大饒香山寺暨慈德宮田中慈惠堂（彰化縣） 

3月 7日（星期日） 

˙蒞臨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春酒晚宴致詞（臺北市大同區） 

˙蒞臨高級中學籃球聯賽（HBL）總決賽（臺北市松山區） 

3月 8日（星期一） 

˙視導「陸軍三支部八堵油料分庫」暨「海軍 131艦隊」（基隆市） 

3月 9日（星期二） 

˙接見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理監事暨所屬各縣市中小企業協

會、關懷中小企業基金會代表一行 

˙參拜神岡順濟宮（臺中市神岡區） 

˙蒞臨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理事長暨理監事交接典禮致詞

（臺中市烏日區） 

3月 10日（星期三） 

˙錄製「臺歐盟供應鏈合作線上論壇」開幕活動致詞影片 

3月 11日（星期四） 

˙蒞臨奈良美智特展開幕記者會致詞（臺北市北投區）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110年 3月 5日至 110年 3月 11日 

3月 5日（星期五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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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 6日（星期六） 

˙出席「開台西醫‧世紀傳愛—馬雅各醫師別世百週年紀念活動」致

詞（臺南市東區） 

˙蒞臨《臺灣首廟天壇藏珍—繡藝百品》新書發表會暨文物保存庫房

啟用典禮致詞（臺南市中西區） 

3月 7日（星期日） 

˙蒞臨高級中學籃球聯賽（HBL）總決賽（臺北市松山區） 

3月 8日（星期一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3月 9日（星期二） 

˙參訪貝殼放大公司（臺北市中山區） 

˙參訪雲云科技公司（臺北市信義區） 

3月 10日（星期三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3月 11日（星期四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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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  載 
（轉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802 號解釋） 

（內容見本號公報第 9頁後插頁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  
  

司法院 令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26日 

發文字號：院台大二字第1100006093號 

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802號解釋 

 附釋字第 802號解釋 

院長 許 宗 力 

 

司法院釋字第 802號解釋 

解釋文 

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

不得要求或期約報酬。」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、第 22 條

契約自由及第 7 條平等權之意旨尚無違背。 

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6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連續處罰：……

二、從事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而要求或期約報酬。」與憲法第 15

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。 

解釋理由書 

聲請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制股法官為審理同院

102 年度簡字第 173 號、第 178 號、第 285 號及 103 年度簡字第

276 號入出國及移民法事件，認應適用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

第 2 項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一）及第 76 條第 2 款規定（下稱系爭

規定二），禁止並進而處罰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要求或期約報酬行

為，對職業自由及契約自由之限制，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不符，

解 釋 

1



 

 

且系爭規定二之法定罰鍰為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，對財產權所為之

限制，亦與比例原則有違，有牴觸憲法第 7 條、第 15 條及第 22 條

之疑義，經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，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。核其聲請，

與本院釋字第 371 號、第 572 號及第 590 號解釋所示法官聲請釋

憲之要件相符，爰予受理，作成本解釋，理由如下：  

一、系爭規定一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及契約自由之意旨尚無違

背 

憲法第 15 條規定之工作權，旨在保障人民自主選擇職業及從

事相關業務行為之自由。國家為維護他人權益、健全交易秩序、防

範違法之逐利行為等公益，仍得以法律對之有所限制。法律對於工

作權之限制，因其內容之差異，在憲法上本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

準。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、時間、地點、內容等執行職業自由，如

其限制目的係為追求正當之公共利益，且其限制手段與目的之達

成間有合理關聯，即非憲法所不許（本院釋字第 778 號解釋參照）。

又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，並為私法自

治之基礎，除依契約之具體內容受憲法各相關基本權利規定保障

外，亦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一種。惟國家為維護

正當公益，尚非不得以法律對之為合理之限制（本院釋字第 576 號

解釋參照）。 

系爭規定一明定：「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不得要求或期約報酬。」

就以婚姻媒合為其業務內容之個人或團體，係對其從事業務行為

得否主動要求或期約報酬之干預，而屬對工作權之限制；就僅偶然

從事婚姻媒合，而非以之為業者，則係對其與他人締約內容之干

預，而屬對契約自由之限制。 

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所媒介之雙方當事人，其語言、經濟條件、

文化多半有所差異，且涉及移民事宜，如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得請

求報酬，可能會為求報償，而利用資訊不對稱，勉強撮合或矇騙雙

方，或假借婚姻媒合而為移民，甚至販運人口。再者，在實務上，

2



 

 

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如許其要求或期約報酬，可能會將受媒合之婚

姻商品化，亦有物化女性之疑慮。查立法者制定系爭規定一之目

的，即係為健全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環境，以保障結婚當事人權益、

防杜人口販運及避免物化女性、商品化婚姻等（內政部中華民國

104 年 4 月 20 日台內移字第 1040023250 號函復本院參照）。是系

爭規定一禁止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要求或期約報酬，自係為追求正

當之公共利益，目的洵屬合憲。 

就限制手段言，系爭規定一係禁止跨國（境）媒合者主動要求

或與受媒合者約定婚姻媒合之報酬，並未全面禁止跨國（境）婚姻

媒合之工作或業務行為，亦未以此限制從事媒合工作或業務者之

資格條件，不涉及職業選擇自由之限制，且仍容許非營利法人從事

不具商業目的之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9 條參

照）。如受媒合者於媒合成功後主動致贈金錢或財產上利益予媒合

者，即非系爭規定一所禁止。是系爭規定一之上開限制，僅係對於

從事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者職業執行內容，以及偶然從事婚姻媒合

者與他人締約內容之干預，不僅有助於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之去商

業化，從而健全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環境，亦可減少假婚姻媒合而

行人口販運之不法情事，及避免物化女性、商品化婚姻等流弊。因

此，系爭規定一禁止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要求或期約報酬之限制手

段，與其目的之達成間有合理關聯。 

綜上，系爭規定一之上開限制，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及契約

自由之意旨尚無違背。 

二、系爭規定一與憲法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

憲法第 7 條保障人民之平等權，並不當然禁止國家為差別待

遇。法規範所為差別待遇，是否符合平等保障之要求，應視該差別

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，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，是

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。法規範所採取之分類如未涉及可

疑分類，且其差別待遇並不涉及攸關個人人格發展及人性尊嚴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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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基本權利，本院自得採寬鬆標準予以審查（本院釋字第 768 號

及第 794 號解釋參照）。如其立法目的係為追求正當公共利益，且

其分類與目的之達成間有合理關聯，即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

無違。 

系爭規定一限制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不得要求或期約報酬，違

反者並得依系爭規定二處以罰鍰。至於非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，則

不在限制之列，亦無科處罰鍰之規定。可見系爭規定一係以媒合是

否涉及跨國（境）婚姻為分類，而對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給予相對

不利之上述差別待遇。此項分類未涉及可疑分類，其差別待遇則涉

及營利性之業務或契約事項，亦非上開重要基本權利，本院爰採寬

鬆審查。 

查立法者考量跨國（境）婚姻雙方當事人間之可能差異、其等

與媒合者間之資訊不對稱、甚至人口販運等問題，相較於非跨國

（境）婚姻媒合，往往更為明顯，也更可能發生；又跨國（境）婚

姻更涉及跨國（境）人口移動與移民，致為結婚而離開本國之一方

常會因身處異國而遭受更大之壓力，甚至是不當壓迫，此則為非跨

國（境）婚姻媒合所無之情形，乃制定系爭規定一，針對跨國（境）

婚姻媒合之要求或期約報酬予以相對不利之差別待遇，以防免媒

合者為營利而忽略上述問題或致該等問題更為嚴重。核其目的係

為健全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環境，以保障結婚當事人權益、防杜人

口販運及避免物化女性、商品化婚姻等（上開內政部函參照）。上

開目的所追求之公共利益，洵屬正當；其所採取之分類及差別待遇

亦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，而有合理關聯。是系爭規定一與憲法保

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尚無違背。 

三、系爭規定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

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罰鍰，涉及對人民財產

權之限制，其處罰固應視違規情節之輕重程度為之，俾符合憲法責

罰相當原則。惟立法者針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給予處罰，如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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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留視違規情節輕重而予處罰之範圍，對於個案處罰顯然過苛之

情形，並有適當調整機制者，應認係屬立法形成自由範疇，本院原

則上應予尊重（本院釋字第 786 號解釋參照）。 

系爭規定二明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

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連續處罰：……二、從事跨國（境）

婚姻媒合而要求或期約報酬。」就從事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而要求

或期約報酬者，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，已授予

主管機關得依違規情節之輕重而予處罰之裁量權。次就其處罰下

限部分言，因於個案中仍有行政罰法第 8 條及第 18 條等有關減輕

處罰規定之適用，而得以避免個案處罰顯然過苛而有情輕法重之

情形。是系爭規定二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

背。 

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

大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

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

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

楊惠欽 蔡宗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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